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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2026 年 4 月 2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25 年度业绩预告

修正公告》，将预计净利润修正为亏损 4,500 万元至 4,900 万

元，最终经审计的 2025 年度净利润为-4,744.07 万元，经营

业绩由盈转亏，净利润金额变化较大。你公司解释修正原因

主要归结为 2025 年 11 月 4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后所得

税税率由 25%调整至 15%，但公司未能充分评估该税率变化

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影响。中证投服中心注意到，你公司自

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至业绩预告披露日相隔近三个月，期

间相关税率政策并未发生改变，但你公司未能在业绩预告披

露前（即 2026 年 1 月 30 日）结合你公司实际情况及时更新

及编制业绩预告数据。对此，部分中小投资者在股吧等平台

上对管理层在业绩预告时是否已充分知悉业绩可能亏损、是

否存在未及时信息披露等提出质疑。日前，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下发的监管函中，明确认定你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业绩与实

际业绩存在较大差异，已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

定。

根据你公司《年度报告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》规

定，业绩预告存在重大差异属于年报披露重大差错，业绩预

告存在重大差异的，由你公司内审部门负责收集、汇总相关

资料，调查责任原因，并形成书面材料，详细说明相关差错

的性质及产生原因、责任认定的初步意见、拟定的处罚意见

和整改措施等，提交你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，董事会

对审计委员会的提议作出专门决议。同时，该制度规定，年

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的结果纳入你公司对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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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和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，董事会对年报信息披露重大

差错责任认定及处罚的决议以临时公告的形式对外披露。经

查阅你公司近期公告，未披露你公司对此事项认定相关责任

人员、出具内部处罚意见和整改措施，未披露审计委员会召

开专门会议审议，董事会也未作出决议，同时你公司披露的

《关于董事 2026 年度薪酬及津贴标准的议案》，也未披露对

相关责任人员作出薪酬绩效调整的安排。

业绩预告是投资者判断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和未来价值

的重要依据，预告数据由盈转亏的重大差异，会严重影响投

资者的判断决策，对投资者利益造成损害。请说明你公司内

审部门是否已对本次事件启动责任认定及追责程序、提出整

改措施并提交审计委员会审议，董事会是否作出专门决议；

如已完成，请及时披露相关认定结果及整改措施。

二、建议补充说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所涉贸易业务的

具体情况及调整原因

根据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》，你

公司同时对 2025 年前三季度、2025 年半年度的贸易业务数

据进行全额剔除，当期调减营业收入 3.23 亿元，该业务收入

占 2025 年上半年更正前总营收的 35.64%。经查阅你公司

2024 年报告、2025 年半年报，中证投服中心注意到该贸易

业务收入系 2025 年上半年首次出现，你公司从未披露该贸

易业务的具体情况，包括经营模式、主要商品种类、业务背

景及收入确认的具体会计判断依据等内容。根据 2025 年半

年报数据计算，该贸易业务的毛利率仅 0.5%，你公司却在




